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新设立资质申请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一式三份；
2.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5.股东出资协议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复印件，有职称的，提交职称证书复印件；
7.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8.注册造价工程师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9.造价员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员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10.人事代理（托管）协议及《企业专职专业人员人事存档证明》复印件；
11.《社会保险登记证》、《企业员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及本年度社保缴费发票复印件；
12.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13.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14.投资方在其所在国或者地区的注册（登记）证明、相关业绩证明、银行资信证明复印件；
15.经注册会计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投资方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投资方成立不满三年的，按照其成立年限提供相应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5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新设立资质申请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一式三份；
2.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5.股东出资协议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复印件，有职称的，提交职称证书复印件；
7.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8.注册造价工程师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9.造价员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员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10.人事代理（托管）协议及《企业专职专业人员人事存档证明》复印件；
11.《社会保险登记证》、《企业员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及本年度社保缴费发票复印件；
12.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13.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14.投资方在其所在国或者地区的注册（登记）证明、相关业绩证明、银行资信证明复印件；
15.经注册会计师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投资方最近三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投资方成立不满三年的，按照其成立年限提供相应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5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晋升资质、延续资质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一式三份；
2.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5.股东出资协议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复印件，有职称的，提交职称证书复印件；


7.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8.注册造价工程师身份证、职称证书（升甲级需提供职称批复文件）、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9.造价员身份证、职称证书（升甲级需提供职称批复文件）、造价员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10.人事代理（托管）协议及《企业专职专业人员人事存档证明》复印件；
11.《社会保险登记证》、《企业员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及社保缴费发票复印件；
12.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1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14.缴纳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发票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缴纳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完税证明复印件；
15.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16.专业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保证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料复印件；
17.企业近3年完成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及其营业收入的汇总情况；
18.企业近3年缴纳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发票（或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复印件；
19.企业近3年开具的营业收入发票及对应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复印件；
20.企业近3年的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2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工程造价咨询）》
22.电子版表格
2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延续申请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5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外省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迁入北京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申请书》一式三份；
2.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章程复印件；
4.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5.股东出资协议复印件；
6.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复印件，有职称的，提交职称证书复印件；
7.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8.注册造价工程师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9.造价员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员证书、劳动合同复印件，退休人员需附退休证明材料复印件；
10.人事代理（托管）协议及《企业专职专业人员人事存档证明》复印件；
11.《社会保险登记证》、《企业员工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表》及社保缴费发票复印件；
12.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13.资质证书正、副本复印件；
14.缴纳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发票或税务部门出具的缴纳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的营业税完税证明复印件；
15.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
16.专业技术档案管理制度、质量保证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料复印件（申请甲级资质的提交）。
17.原工商注册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的批复材料；
18.名称发生变更的，需提交现工商注册地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材料；
19.办理进京备案（或登记）手续；
20.在本市承担过不少于3项咨询标的额5000万元以上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材料。
2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工程造价咨询）》
22.电子版表格
2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备案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5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企业名称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4.《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工程造价咨询）》
5.《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地址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一式两份；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4.固定办公场所的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受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注册资本金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一式两份；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4.企业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复印件；
5.由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材料复印件；
6.作为股东的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7.《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工程造价咨询）》；
8.《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一式两份；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开户银行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一式两份；
2.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受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法定代表人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一式两份；
2.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4.企业章程及复印件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更换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原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4.《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造价咨询）》；
5.《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增补审核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遗失补办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原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
4.刊登在北京市或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遗失作废声明”；
5.《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造价咨询）》；
6.《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增补审核表》。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增补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由建设部审批的，需提交《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增加副本申请；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技术负责人变更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48号)

	申请材料
	1.《北京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申请表》一式两份；
2.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原件；
3.技术负责人任职文件、工作简历、身份证、职称证书、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人事存档证明、社会保险证明、劳动合同复印件。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即时办理


